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２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公开竞拍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

３６％

股权转让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开信息，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古汉集团”）对

其持有的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岳制药”）

３６％

股权进行转让，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

，

３４０

万元。 交易保证金

３７０２

万元，参与公开竞拍的报名时间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７

：

３０

止，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举行网络及现场竞价会。

二、竞拍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

公司地址：湖南省衡阳市东风南路

３４０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１５４．６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毛金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冻干粉针剂、粉针剂、片剂、血液制品的生产销售；单采血浆站投资和管理；（以下生产项目限

分支机构）小容量注射剂、硬胶囊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颗粒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的生产销售。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股东权益：湖南景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紫光古汉集团持有

３６％

股权，自然人张翔持有

４％

股权。其中湖南景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５４３．５３

万元，海南汉森投资有限公司及刘令安先生共

计间接或直接持有“景达生物”

６２．３０％

的股权，刘令安先生是“景达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３．

财务状况（根据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公告）：

南岳制药有限公司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年份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４６７４．９９ １７０３１．８４ １９８８３．０５ ７０１３．４１ ５９２６．６１

４．

出让标的的评估值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评估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９

，

５８８．９９

万元。

三、交易对方及付款方式

１．

标的出让方情况：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住所位于衡阳市蒸湘区白云路

４２

号。

２．

标的出让方与公司不具有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交易价格：根据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关于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

３６％

股权转让项目

公告（编号：

ＨＹ２０１２０２

），上述出让标的挂牌价为人民币

１２

，

３４０

万元，最终以公开竞拍的方式确定交易价

格。

４．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按照相关竞拍文件的要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

３

，

７０２

万元作为公开竞拍保证金；公开竞拍如果成功，

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时，按交易附加条件代第三方向紫光古汉集团支付应收款项总额

３６６０

万元，然后在

《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天内向紫光古汉集团支付股权交易价款

６

，

３４０

万元，余款可分期支付。受

让方支付全部股权交易价款后， 紫光古汉集团与受让方办理标的股权的股东名册变更和工商变更登记，但

受让方支付结清股权交易价款余款不得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四、交易公告中的风险提示

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专项公告（

ＨＹ２０１２０２

）中所提示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１

、南岳制药绝大多数员工为国有身份；

２

、南岳制药的部分资产存在纷争；

３

、意向受让方需代第三方向紫光古汉偿还

３６６０

万元；

４

、南岳制药新版

ＧＭＰ

改造资金约需

２．５

亿元，能否在

２０１３

年底以前完成

ＧＭＰ

改造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

不能按期完成，届时将被迫停产；

５

、南岳制药血浆原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生产；

６

、意向受让方需按照衡阳市人民政府要求两年内在南岳制药投资总额不低于

２．５

亿元的投资规模和项

目建设；

７

、持有南岳制药

６４％

的其他股东对南岳制药

３６％

的股权转让未放弃优先购买权。

五、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及相关情况说明

１．

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参与本次公开竞拍，允许经理班子在

１．８

亿元内公开举牌竞价（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如果公开竞拍成功，经理班子全权办理合同的签订及相关事宜。 本次公

开竞拍的保证金用公司的自有资金支付，如果公开竞拍成功，则依照相关的程序及规定，经过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拟用超募资金在约定的最后时间内进行支付。

２．

鉴于公司大股东控股的“景达生物”已持有“南岳制药”

６０％

的股权，如果本次参与公开竞拍成功，将形

成与控股股东的共同投资，且同属于制药行业。特对“南岳制药”进行核查，目前“南岳制药”的生产经营与公

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对此，公司大股东承诺：在“南岳制药”的未来经营中，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在对“南

岳制药”的后续资金投入中，严格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投入，绝不侵占及损害公司利益。

３．

关于公告中提示的

２．５

亿元的后续追加投资，经询证，应该是在未来两年内各股东按比例追加投资

２．５

亿元，用于“南岳制药”

ＧＭＰ

标准的改造资金。

六、收购南岳制药产权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收购南岳制药的目的

“南岳制药”是湖南唯一的一块血液制品生产牌照。 通过收购南岳制药

３６％

的股权，目的是抢占制药

行业的稀缺资源，切实拓展公司的业务领域和改善公司经营结构，实现公司进军“生物制药”的战略目标。通

过与大股东共同控股经营，有效地解决“南岳制药”的股权纷争问题，进一步提升“南岳制药”的经营规模及

效益。

２．

收购“南岳制药”后的风险分析

（

１

）如果本次公开竞拍成功，公司将支付数额较大的对价。同时按照竞拍公告的附加条件，还需要在

２

年

内与其他股东一道按比例共计追加

２．５

亿元的后续投入，这对公司的资金使用构成很大压力，会造成公司的

资金紧张。

（

２

）“南岳制药”面临新的

ＧＭＰ

标准的改造验收，在

２０１３

年底以前能否完成改造验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 如果不能按期改造达标，届时将被迫停产。 对公司会产生投资风险。

（

３

）“南岳制药”的血浆原料供应一直很紧张，如果不能切实迅速地解决好原料供应问题，生产规模及效

益不能有效提高，将影响公司的投资收益。

３．

收购南岳制药对公司的影响

（

１

）不利的影响是：公司需支付较大数额的购买对价（包括相关的手续费用）及后续追加投入，公司现金

流存在一定的净流出，肯定对公司的财务结构及资金使用带来大的压力；同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投资收

益也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及影响。

（

２

）积极的影响是：收购南岳制药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公司将以南岳制药作为拓展公司在生物

制药行业的主要支撑点，以此全面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的扩张能力，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盈利规模，对公司未来

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２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令安先生召集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递

送、电话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８

人，董事陈水清先生未出席此次董事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经公司董事认真审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公开竞拍湖南

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

３６％

股权转让项目的议案》。

一、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参与本次公开竞拍，并全权办理本次公开竞拍的相关事宜及签署相

关的文件。

二、根据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开信息及要求，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古

汉集团”）对其持有的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岳制药”）

３６％

股权进行转让，挂牌价格

为人民币

１２

，

３４０

万元，同时约定受让方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时，按交易附加条件代第三方向紫光古汉集

团支付应收款项总额

３６６０

万元。 对此，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在

１．８

亿元内举牌公开竞拍。

三、本次公开竞拍的保证金

３７０２

万元，用公司的自有资金进行垫付。 如果公开竞拍成功，则依照相关的

程序及规定审议通过后，用超募资金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

四、本次公开竞拍如果成功，届时将与公司控股股东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共同经营管理“南岳制

药”。 目前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五、本次公开竞拍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开竞拍股权金额在董

事会权限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公开竞拍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

３６％

股权转让项目的

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4

月

1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183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2-009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新提案提交表决：公司第一大股东东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持股数：

176,758,008

股，占总

股本的

16.15%

）于

2012

年

4

月

5

日，根据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提出《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本公司营业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7

人，代表股份

458,555,4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8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大

会由董事长李锦主持，以书面记名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和授权代表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1

年度按税后净利润

450,319,115.93

元

(

其中母公司实现税

后净利润

413,284,831.10

元

)

， 计提盈余公积金

41,328,483.11

元后，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224,843,549.32

元。 公司拟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094,629,45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3.20

元

（含税），共派现金红利

350,281,425.28

元，所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至下一次分配。 同时拟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转增

328,388,836

股

,

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1,094,629,454

股增加到

1,

423,018,290

股。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五）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的审计机构，

2012

年度审计费用为

70

万元人民

币。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关于

2012

年度与美加伟华、上海美维电子、上海美维科技、广州美维、苏州美维、东方线路、生益电

子、东莞美维和苏州生益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数

285,460,531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2

、《关于

2012

年度与陕西生益、香港生益、连云港硅微粉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为连云港东海硅微粉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票数

455,574,704

股，反对票数

2,980,744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35％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为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

5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十）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十一）审议通过了《选举李锦、刘述峰、黄铁明、邓春华、陈仁喜、唐英敏、张力求、汪林、袁桐为第七届董

事会成员的议案》；

1

、选举李锦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2

、选举刘述峰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3

、选举黄铁明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4

、选举邓春华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5

、选举陈仁喜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6

、选举唐英敏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7

、选举张力求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8

、选举汪林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9

、选举袁桐为第七届董事

同意票数

458,464,266

股，反对票数

91,182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99.98％

。

（十二）审议通过了《选举唐慧芬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票数

458,555,448

股，反对票数

0

股，弃权票数

0

股，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三、律师见证意见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生益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9

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600183

公告编号：临

2012-010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召开，

唐英敏董事因事出差，委托刘述峰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权利，其他董事全部出席了会议，监事及高管人员列

席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一致同意通过如下事项：

一、选举李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聘任刘述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温世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何自强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苏晓

声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选举汪林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张力求独立董事和刘述峰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选举张力求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主任，汪林独立董事和陈仁喜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选举李锦董事长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张力求独立董事、袁桐独立董事、汪林独立董事，刘述峰董事为

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选举李锦董事长为战略委员会主任，袁桐独立董事、汪林独立董事、刘述峰董事、黄铁明董事、陈仁

喜董事、邓春华董事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9

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600183

公告编号：临

2012-01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召开，

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后一致同意通过如下事项：

选举周嘉林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4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748

股票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

2012-10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提案被否决或修改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点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城信息总部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明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4

名。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849656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2.62%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刘长河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

201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4

、

2011

年利润分配议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决定以

2011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

37556.22

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5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5

、

2011

年年报及摘要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7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9672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8

、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9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849656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荣、刘长河

3

、结论性意见：

本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9

日

新任监事简历：

岳喜勇，男，

1967

年

6

月出生。

1985

年

9

月

-1989

年

7

月秦皇岛燕山大学计算机系学习，

1989

年

7

月

-1991

年

7

月电子部第

12

研究所第七研究室担任职员，

1991

年

7

月

-1993

年

6

月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办公厅担任职员，

1993

年

6

月任职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历任计算机业务部职员、总裁办主任科员、总经理办公室副主

任、主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现任纪检监察部（审计部）副主任。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接受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

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对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基于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 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

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

为出具法律意见，我们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

、刊登在

2012

年

3

月

28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

、出席会议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资格、身份证明文件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规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00

在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部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四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

8496569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75562170

股的

22.62％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题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 荣

律 师：李 荣

刘 长 河

2012

年

4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045

、

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

、深纺织

B

公告编号：

2012-15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30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六楼会议厅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滨董事长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7

人， 代表股份

198,946,39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2%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 代表股份

198,835,04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9%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代表股份

111,35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8,946,392

股（其中

B

股

111,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8,946,392

股（其中

B

股

111,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8,946,392

股（其中

B

股

111,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8,946,392

股（其中

B

股

111,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8,946,392

股（其中

B

股

111,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大鹏律师、朱汉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表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2012-005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

月

13

日，公司公告了全资子公司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和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家电

网公司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被确认为成交供应商

(

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公告临

2012-003

号

)

。

日前，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已经与浙江省电力公司签订了《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

示范工程 皖南变电站

1100kV GIS

及母线设备采购合同》，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浙江省电

力公司、安徽省电力公司及上海市电力公司签订了《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 皖南变

电站

1000kV

电抗器设备采购合同》、《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 淮南变电站

1000kV

电抗器设备采购合同》、《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 沪西变电站

1000kV

变压器设备采

购合同》等一系列设备采购合同，上述合同共涉及交易金额为

17.74

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13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2012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0

：

00

，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连云港云台宾馆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由董事长秦兆平先生主持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8,579,15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02,500,000

股的

63.50%

。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指派张华、苗红伟律师列席

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提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情况

上海加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两方股东

--

浙江生水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生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该公

司尚未缴足的

1200

万元注册资本金以现金形式一次性缴足（其中：浙江生水实业有限公司

1080

万元，上海生

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0

万元），以保证该公司能够顺利开展经营业务。

表决情况：同意

128,579,150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华、苗红伟。

（三）结论意见：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关于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9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了更好地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3

：

00-5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

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李权忠先生、总经理陈振宇先生、独立董事陈国辉先生、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张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000897

编号：

2012-15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代码

000897

）股票，于

4

月

13

日、

16

日和

17

日连续三日出现大幅上涨，

16

日

和

17

日累计上涨幅度超过

20%

，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

"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跌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

±20%"

的异常波动标准。

二、关注及核实情况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情况；

2

、在公司已知范围内，近期经营情况及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未发现有公共传媒报道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情况。

四、 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发布了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500

万至

-7500

万，截至目前公司

未准备对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2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47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及收到部分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加快东山县大吨级海港码头的建设，完善招商引资的配套基础实施，加快建设东山海洋经济强县，

以及推进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漳州玻璃公司

"

）玻璃生产线配套码头尽快

建成使用，

2012

年

4

月

16

日，漳州玻璃公司（乙方）与东山县交通局（甲方）就共同建设码头协商一致，签署了

《关于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建设东山县

3

万吨级公用码头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有：

一、项目名称：漳州市港区城垵作业区

2

号泊位

3

万吨级公共码头。

二、项目建成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合作方式：应由甲方实施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基础配套设施，由甲方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补助

资金

8,400

万元，由乙方负责完成总投资

4

亿元的

3

万吨级码头建设。

四、主要权利义务：甲方需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拨付

4,200

万元，余款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拨

付。 乙方收到甲方拨付的配套资金需专款专用，确保按期完成码头建设。 码头建成后，其所有权归乙方所

有，但码头作为公用码头，所有需要通过港口进出东山的货物乙方应允许通过该码头进出，并按国家有关

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2012

年

4

月

17

日， 东山县交通局将码头配套设施部分补助资金

4,200

万元拨付至漳

州玻璃公司。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本次收到的政府补贴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将于收到时计入

递延收益，然后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营业外收入。 根

据漳州玻璃公司的会计政策，该笔政府补贴将从

3

万吨级公用码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的二十年内分

期计入损益。

公司预计本次收到的政府补贴款将对公司

2014

年度起的未来二十年经营期间的损益产生一定的正面

影响。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400

股票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8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九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

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

的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通讯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张新昌先生提名， 公司董事会聘任方银亮先生为公司副总会计师 （方银亮先生简历附

后），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协助公司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方银亮先生为公司

副总会计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同意解散子公司山东许继科华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的议案》。

山东许继科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

240

万元人民币，持有该公司

80%

的股权。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解散该公司，该公司的后续清算、注销工作由其股东会议根据相

关程序予以办理。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附：

方银亮先生简历

方银亮先生，男，

1977

年

3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士学位，中共党员，会计师。

1999

年

7

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同年进入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工作，曾获公司

"

优秀党员

"

、

"

优秀党务工作者

"

等称号，

2003

年起任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银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